鲤城区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许可办理流程













注：管理责任人应全程跟踪建筑垃圾管理
（一）外运材料：


1.《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申请表》原件1份；


2.授权委托书原件1份；


3.中标通知书或建设工程委托书复印件1份；


4.建设工程项目报建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或无报建情况说明；


5.《消纳承诺书》及《安全承诺书》原件1份；


6.《建筑废土运输合同》1份；


7.《建筑废土消纳合同》1份；


8.《建筑垃圾处置方案》1份；


9.《建筑废土测量报告》1份；


10.《渣土运输安全风险评估报告》1份。





（二）消纳材料：


1.《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申请表》原件1份；


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1份；


3.《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1份；


4.《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1份；


5.《建筑工程平面图》1份；


6.《建筑废土消纳测量报告》1份。





建筑垃圾处置


核准许可





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内容





不予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





现场鉴定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现场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申请人按要求提交全部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决定


依法做出申请事项符合国家审批的相关规定，建议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完成


通知办理人领取建筑垃圾准运证










